
 
人力事務委員會  

 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(截至 2013年 11月13日的情況 ) 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(下 稱
"強積金 ")制度的實施
進展  

2001年 1月 18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強積金
制度的實施情況每月提交進度報告。

2013年6月至9月份的進度
報告已分別於2013年7月
16日、8月13日、9月23日
及 10月 24日 隨 立 法 會
CB(2)1623/12-13 、
CB(2)1712/12-13 、
CB(2)1808/12-13 及
CB(2)143/13-14號文 件
送交委員參閱。 
 

2.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 2003年 4月 4日  
(與保安事務
委員會舉行
的聯席會議 ) 

政府當局答允定期向委員提交有關該
計劃的進度報告。  

有 關 該 計 劃 於 2012年
10月 1日 至 2013年 3月
31日期間的進度報告，
已於 2013年 4月 30日隨
立法會CB(2)1066/12-13
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3. 資歷架構的推行情況  《學術及職業  
資歷評審條例  
草案》委員會  

會議  
 

政府當局答應向事務委員會每半年匯
報在個別行業推行資歷架構的進度。
 

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8年
10月至 2013年 1月期間
舉行的會議上討論推行
資歷架構的進度。  
 

立法會CB(2)279/13-14(01)號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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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4. 外地學員來港受訓的
政策與安排  

2010年 3月 23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  
 
(a) 按行業、職位及受訓時間分項

列出來港的外地學員人數；  
 
(b) 考慮是否需要設立一個有相關

部門 (例如勞工處、入境事務處及
民航處 )參與的正式審批機制，
處理接受保證公司培訓的人士的

簽證／進入許可申請；及  
 
(c) 就據稱國泰保薦學員在香港工作

以填補由本地員工出任的職位一

事，匯報對國泰進行調查的結果。
 

有待回覆。  

5. 在小販政策下創造就
業機會  

2011年6月28日
(與食物安全及
環境生事務

委員會舉行的

聯席會議 ) 
 

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如何活化

在香港仔、西貢、天水圍和東涌等現

有露天市集的研究作出回應。  
 

食物及衞生局在 2012年 1月 20日發出
的函件中表示，政府當局並沒有進行

過有關活化現有露天市集的研究。食

物及衞生局會繼續檢討小販發牌政

策，而政府當局亦歡迎本地或社區組

織提出各種擬議措施，以振興本土

經濟、推廣地區特色或創造本地就業

機會。  
 

正等候食物及衞生局的

進一步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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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經考慮食物及衞生局的回應後，委員

要求當局進一步回應會否及如何就活

化在香港仔、西貢、天水圍及東涌等

地的露天市集進行研究。  
 

6. 安老院舍的人手情況  
 
 
 

2013年2月19日
(與福利事務
委員會舉行
的聯席會議 ) 

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
料   
 
(a) 有關安老院舍中不同類別員工

(例如保健員、護士及護理員 )的人
手要求預測；及  

 
(b) 在社會福利署資助長期護理服務

中央輪候冊上就其安老院舍地區

選擇的長者人數的分項數字。  
 

有待回覆。  

7. 外籍家庭傭工的中介費
用  

 
 

2013年6月18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
料   
 
(a) 轉達代表團體向中央政府作出的

呼籲：希望中央政府能成為國際

勞工組織第 189號公約《家務工公
約》的締約國，以保障本港外傭

的權益；及  
 
(b) 就下列事宜提供資料／進一步資

料  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覆 已於
2013年 10月 8日隨立法
會CB(2)1851/12-13號文
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

 4

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i) 現行的外傭入境安排背後的
政策考慮 (如有的話 )；而基於
入境及保安方面的考慮，現時

的安排並不適用於某些特定

國家，亦不適用於內地、澳門

特區及台灣的居民；  
 
(ii) 就 2012年曾進行的 1 328次巡

查及同年收到的 44宗濫收費
用的投訴，職業介紹所事務組

在甚麼情況下會對職業介紹

所進行巡查，以及在濫收費用

投訴中涉及的職業介紹所的

數目；  
 
(iii) 提前終止合約的外傭是否必

須在其合約終止後的兩星期

內，離開香港返回其原居地；

及  
 
(iv) 就僱主有責任在合約終止或

屆滿時向外傭提供返回原居

地的旅費這點而言，在僱主及

其外傭雙方協定後者只是前

往澳門而不返回其原居地的

情況下，可否豁免此項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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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3年 11月 13日  


